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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土地证的公告
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琼9001执72号）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以下土地证予以公告注销,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该土地证不在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序号

1
2
3
4
5

证号

五国用（2011）第29号
五国用（2011）第30号
五国用（2011）第31号
五国用（2011）第32号
五国用（2011）第33号

使用权人

五指山华瑞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华瑞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华瑞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华瑞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化分公司

座落

市海榆南路福安加油站

市2.8公里商贸街东侧

市2.8公里商贸街东侧

市2.8公里商贸街东侧

市冲山镇罗力菜队东侧

用途
工业
住宅
住宅
住宅
批发零售

使用权面积（平方米）

4608.94
720.03
2824.09
1721.57
5333.28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7日

遗失声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海南省委

员会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票据，票据

编 号 1000000741- 1000000760，

1014991241- 1014991260，声 明 作

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216号

卢秀华持房字第4488号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等材料向我局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手续。该宗地
位于海口市博爱街道三亚下一街65号,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
南至三亚下一街65号用地,东至三亚下一街65号用地,西至巷
道。土地面积为26.47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
属确认给卢秀华。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
15天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
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
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王先生,电话:6535398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8]283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

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创
新书店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项
下面积分别为31.97平方米、31.97平方米、31.97平方米、31.97平
方米、31.97平方米、31.9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分别确权给吉兴雅
苑214房业主李波奇、216房业主李波奇、306房业主蒋燕平、307
房业主唐平衡、315房业主周伟为、413房业主姜志霞，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
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796号土地证项下面积
191.82平方米（上述6户业主合计分摊的土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登
记。特此通告。(此件依申请公开，联系人：吴英栋，电话：68512605)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37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6)海仲字第
198号裁决和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薛永伦与被执行人刘荣和、曾燕、刘念月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2
月6日作出(2018)琼 01执37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曾燕名
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5-8号海名轩地下室23A
号房的房产[证号：HK359562,建筑面积：43.71平方米]。本院拟
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
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本院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 唐平 联系电话: 0898-66761501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243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京口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海口京口实业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拟将被执行
人海口京口实业公司名下证号为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123317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
社区河口路444号的9786.3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所涉仍登

记在海南省航空房地产开发公司(现为海南中豪威尔房地产有限
公司) 的商住小区A、B、C项目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海口京口
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对上述土地及项目的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上海等7座城市陆续公布“摇号购房”通知

摇号买房能否实现公平选房？
成都、长沙等地实施“摇号购房”政策

已逾半年，效果如何？记者近期走访市场
发现，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乱加价、托关系
买房等市场乱象有所遏制。

在成都工作的大学生吴萧萧去年看上
3个楼盘都没有买到。“有一个就没通知开
盘，还有两个不是要找关系就是要全款。”
吴萧萧无奈地告诉记者。摇号政策出台
后，他选择了3个楼盘去摇号，终于摇中了。

“摇号购房在规范新房市场的同时，
能最大限度确保购房者公平买房。”刘璐
表示，多个城市的摇号细则明确，全款支
付的购房者不得被特殊对待，开发商不得
设置捆绑销售、挂牌价外收费等不利于购
房人的登记条件。

为了保证“刚需优先”，3月份，武汉、
成都、长沙陆续推出城市摇号购房的“升
级版”，筛选出刚需个人（家庭）进行优先
摇号，增加中签概率。

3月28日起，长沙实行“限房价、竞地
价”政策的商品住房项目、144平方米以下
的普通商品住房为首套刚需群体开辟购
房“绿色通道”，优先摇号。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杨
东朗认为，人才落户政策叠加投资需求，
导致热点城市、热点区域商品房供应不
足、结构失衡，建议加快项目预售证审批
速度，同时增加住宅用地供应。

专家指出，从长远看，应加快建立楼市
调控长效机制，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新华社北京4月 16日电 记者 张
超 李倩薇 刘良恒）

记者调查发现，出台新房“摇号购
房”政策的城市，部分区域存在人为制
造销售紧张气氛的问题，部分楼盘还
存在歧视性售房现象，这也是政府出
台公证摇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安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西安部分区域存在开发商设置全款
优先、捆绑销售、捂盘惜售以及故意营
造紧张气氛等现象。部分房地产中介、
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只剩最后一
套”“一天保证售完”“房价将涨到三万”
等渲染气氛的广告语误导购房者。

去年11月成都发布“摇号购房”
政策前，记者走访多家楼盘发现，部
分楼盘不接受贷款，全款的购房者
还得托关系，持有首付的刚需购房
者买房无门。

有热门项目开发商实际开盘时间
未向社会公布便已被“关系户”抢购一
空，有的售后房源又被中介机构加价
数十万元对外销售。有些项目捆绑搭
售车位，挂牌价外收费不少。

此外，据记者调查，一些摇号城市
投资购房需求依然旺盛，记者随机访
问到多位意向登记者为非首套置业。

3月31日下午，西安市房管局对
42家在售项目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
各企业不得故意延缓项目上市时间，不
得散布、传播谣言或以房源紧俏、内部
预留、后期涨价等方式营造紧张气
氛。北京、四川等地陆续出台了重点
整治房地产市场销售环节的举措。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璐分
析认为，这些实行“摇号购房”的城市都是人
口净流入城市，且当地新房市场都出现了结
构性的供不应求局面，特别是热门区域。

去年11月，成都实施摇号购房。记者
走访多个楼盘发现，在成都主城区和城南
的热门区域，项目的摇号中签率偏低，部
分楼盘比如招商中央华城、中铁建西派城
等楼盘中签率仅为个位数，其中招商中央
华城普通房源416套，参与摇号人数近4.4
万人，中签率约为1%。郊区项目中签率
则大很多，30%、50%左右的项目都有。

“新市民”的增多，是导致住房短期供
应紧张的原因之一。3月30日晚，西安市
下发公证摇号通知。西安市房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期西安房地产市场交易比
较活跃，部分区域的项目出现了供应短缺
的情况。据公安部门数据，今年第一季
度，西安市外迁入共计24万余人，人口机
械增长是2017年同期的11.5倍。

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从省
外流入成都的常住人口达到46.6万人。

而与此同时，全国去库存“战役”效果明
显。易居研究院4月3日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3月底，全国百城库存规模相当于2013年
3月的水平，即库存规模回落到了5年前水
平，其中杭州库存同比上年下滑48%。从去
化周期来看，3月份，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存销比（库存去化周期）为10.5个月。

住建部在去年4月发文要求去化周期在
12至6个月的城市，要增加供地；6个月以下
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

近期，3月份宣布“摇号购房”的武汉、杭州、
西安等城市，开始推出摇号项目。记者梳理发
现，截至目前，已经有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武
汉、杭州、西安等7座一二线热点城市陆续公布
“摇号购房”通知。

买房为什么要摇号？实施“摇号购房”后
效果怎样？能否实现公平选房？记者近日在
成都、西安、武汉、长沙等地展开了调查。

肥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鄂宏
超认为，要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黑手”，一方面公安机关要坚持
重拳打击不放松，进一步加大对黑客
非法盗取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
击力度，并深挖各类犯罪的相关利益
链条，注重全链条打击。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要积极联
合相关部门，以实现源头治理为目
标，全面加大对通讯运营商、金融机
构、邮政速递和网络预订类网站（客
户端）的监管力度，从制度方面强化
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与法律认知，强
化从业人员管理。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
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的法律法规，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随着社会发展，新的问题和挑战
不断出现，有关部门要尽快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储
存、加工、流转、应用进行规范，明
确公民个人信息分级，实施等级
保护措施，确保国家和个人的信
息安全。

同时，警方还提醒，公民要强化
信息自我保护意识，在网络购物、使
用公共WIFI、参加网站问卷调查和
网络抽奖、自媒体社交等方面注意保
护个人隐私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不
法分子盗取。

（新华社济南4月16日电 记者
潘林青）

据办案民警介绍，由于高额经济
回报、较低犯罪门槛、较少犯罪成本，
使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想出各种
办法盗取公民个人信息，形成了“分
工专业”“配合高效”的黑色产业链。

在警方抓获的41名犯罪嫌疑人
中，“中间商”于某某通过互联网招揽

“客户”收单，然后将查询需求报给上
线，上线将结果通过互联网发给于某
某，于某某再转发给“客户”，“客户”

将钱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给于某
某，最后于某某再和上线进行结算。

王某林是手机定位服务平台的
所有者，是泄露手机定位信息的源
头。在看守所中，王某林告诉记者：

“我是一个基站定位平台的所有者，
拥有最高权限账号，可以开通具有查
询功能的其他账号。‘客户’购买这些
账号后，可以定位手机号位置，从而
获取他人位置信息。”

据办案民警介绍，王某林很少直
接接触终端“客户”。一个标价10元
的手机定位信息，经过“中间商”层层
加价后，终端“客户”有时需要两三千
元才能买到。

石某是倒卖公民物流信息的源
头。“我都是通过互联网买卖快递收
货地址和手机机主信息，从2017年
12月开始至被抓共卖了300余条信
息，赚取1.78万元。”石某说。

泰安市公安局2月初在公安部和
山东省公安厅部署“净网2018”专项
行动中，梳理本地线索，发现有人通
过网络大量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泰
安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相
关工作，通过深入分析研判，层层剥
茧抽丝，确定犯罪嫌疑人为于某某。

3月7日，专案组分赴黑龙江、广
东、江西、江苏、贵州、云南等地，开展
了集中收网行动，在一周内将涉案的
4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缴获

90余部手机及多台笔记本电脑等作
案工具，涉案价值800多万元。

至此，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宣布告破。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均对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

肥城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
刘均鹏说，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除了大批量贩卖个人信息外，还为“客
户”提供精准服务，进行“私人订制”。
针对“客户”不同需求，犯罪嫌疑人王
某林推出了两种不同的“套餐”。据他

供述，一种套餐是每月10
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一个特
定的手机号；另一种是每月
1000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些手机号。

比如，“客户”如果需要某人的家
庭住址或者征信信息时，y就向“中间
商”提出需求，然后“中间商”将这个
需求提供给上线，上线通过冒充快递
公司、使用黑客技术非法侵入电脑系
统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再逐级加
价出售，谋取非法利益。

每月花费10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一个特定手机号、每月花费1000元可以随时定位某
些手机号……近日，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41名，涉案价值800多万元。

记者追踪调查了解到，这一犯罪团伙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定位信息、物流
信息、机主信息、电话查询、学籍档案、征信信息等六大类，已形成了一条网络个人信息买
卖的黑色产业链。

每月10元，想定位谁定位谁！
——山东肥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团伙案追踪调查

“新市民”增多
热门区域现供应“短缺”

信息不对称
人为制造销售紧张气氛

乱象有所遏制
长效机制建设需加快

“业务范围”广泛，还能“私人订制”

黑色产业链“分工专业”“配合高效”

如何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手”？

新华调查

1

2

3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刘慧）证监会16
日晚公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相关
人员市场禁入决定书，驳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媒、
万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决定：对黄有
龙、赵薇、孔德永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同时，证监会还对万家文化、龙薇传媒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对孔
德永、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万元罚款。

证监会驳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媒、万家文化
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认定龙薇传媒在自身境
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
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
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此外，证监会还认定龙薇传媒关于筹资计划
和安排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未及
时披露与金融机构未达成融资合作的情况；对无
法按期完成融资计划原因的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关于积极促使本次控股权转让交易顺利完成的信
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等违法事实。

证监会行政处罚定了

黄有龙、赵薇夫妇
禁入证券市场5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可与电梯交互的无人快递车亮相南京

4月16日，无人快递车在试点社区送货。
当日，一种新型无人快递车亮相南京一试点

社区。这种快递车可与部分品牌型号的电梯进行
信息交互，呼叫轿厢并选择楼层，从而真正实现快
递车自主送货上门。据介绍，未来该种快递车将
进驻全国1000多个合作社区。 新华社发

正值小麦春管时节，16日，河北省临漳县在
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区利用植保无人机进
行作业。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无人机助力春管作业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赵文君）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16日就鸿茅药酒有关事宜向内
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通知，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有关规
定，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药品广告审批，加大
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通知说，鉴于医务界、媒体和公众对内蒙古鸿
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鸿茅药酒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提出质疑，请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责成该企业对近五年来各地监管部门处罚其虚
假广告的原因及问题对社会作出解释；对社会关注
的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情况作出解释；加强不良反
应监测，汇总近五年来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时向社
会公开，同时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报告。

通知要求，请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严格按照说明书（功能主治）中规定的文字表
述审批药品广告，不得超出说明书（功能主治）的
文字内容，不得误导消费者。持续加大对该企业
日常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药品安
全主体责任。如发现违反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的问
题，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品批准文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就鸿茅药酒有关事宜发出通知


